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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回顧筆者六篇性侵害相關實證研究及與九位實務工作者訪談之質性資料，以探究我國性罪犯治療處遇工作執行十年後之整體成效與困難，其中涉及的議題有：各類型性加害者在參與團體時之特色、團體治療其療效與療效因子、不同場域之治療團體其差異與特色，及領導者自陳之困境與對他們造成之影響等。結果發現臺灣各類型性加害者無論在病理發展、犯罪手法及治療療效上皆有不同，如兒童性侵害犯較強暴犯有更多正向改變，高、中、低三組中以中危險度之療效最高，而整體療效反映在情緒向度上，團體前期成員阻抗較高，衝突高療效因子集中於家庭重現與自我了解，而中後期成員較為投入，衝突下降又上昇以人際學習為主要因子。一般而言，社區之治療比監所之治療難度高且更為強調再犯預防技術之應用及更需要行政體系之支持與配合；而治療師自陳之困境包括需克服其本身對性加害者之偏見，缺乏此類治療之知識與技術，且較不易取得成員的正向回饋等，而團體為治療師帶來之正面影響為對週遭環境安全較為敏感，其負面影響確有產生替代性創傷之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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